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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

公开

西环函〔2022〕17号

对政协西双版纳州十三届一次会议

第 58 号提案的答复

白云飞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建议的

提案》（第 58 号）交我们办理，综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

项工作，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有通过

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才能更好地识别环境质量的状况及污染源

排污状况，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。

虽然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如此重要，但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及资

金、技术、人员的限制，我州的环境监测工作经过近 40 年发

展，还存在许多问题，您在提案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。但

总体来说，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，我州生态环境监测的机构和

力量得到了加强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县市分局生态环境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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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能够独立的开展环境监测工作。下面针对您意见建设答复如

下：

关于“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”的建议。目前，

在全州 9 条主要河流共设有 6 个断面自动监测站，县级及以上

城市共设有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4 座，并建有“云南省环境监

测中心数据综合应用平台”及“县市空气监测平台”实现数据传

输和信息共享。今年按省生态环境厅的要求，正在筹建我州的

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站。下一步将增设更多类型生态环境监测

自动站。

二、关于“强化高素质的环境监测队伍的建设”的建议。州

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已于 2019 年统一上划到省生态环境厅垂

直管理，更名为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西双版纳州环境监测站”，

主要负责实施辖区内省级生态环境监测事权和生态环境质量

监测，为辖区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管理和执法提供支持。目

前，州级管理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共 3 家，均为州生态环境局

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共核定事业编制 34 名，最低编制不

少于 10 名，已基本满足辖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编制需求。下

一步，州委编办将进一步优化各部门职能职责，为全州生态环

境监测工作提供机构编制保障。

三、关于“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重视程度”的建议。

省生态环境厅及我局高度生态环境监测工作，今年预计投入

537万元支持景洪市、勐腊县完善相关的仪器设备和配套设施，

完成县级生态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达标工作。并将出台《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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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库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引进社会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补充充实我州环境监测力

量。

四、关于“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统一高效的管理制度”的

建议。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正在开展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

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正是为适应新形势下生态环境监管工

作的需要进行的，正是为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统一高

效的管理制度，将各部门涉及的生态环境监测和管理的职能职

责统一整合。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，可能会存在漏洞、缺陷，

现在改革后就出现许多新问题，如州级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支撑

机构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。

五、关于“建立完善快捷的举报机制和明确的奖惩机制”的

建议。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已建立了“12369”快捷的举报机制和违

法处罚机制，但因州级财政困难，奖励机制待下一步解决。

感谢您对我州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件：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意见反馈表

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8 月 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曾建平 27119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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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。


